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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近
日就大埔宏福苑

的長遠安置提出多個方案，包括政府
收購業權、樓換樓、原區安置等，現正

向居民收集初步意願。雖然有部分居民
希望原址重建，但亦有居民表示有心理陰影，也擔心等候
時間太長。有網民認為原區覓地重建、樓換樓等方案，能
更快落實、惠及居民，符合大眾的期望。

多位專業人士分析，原址重建成本高、時間長，屬
相對不可取的選擇，建議居民優先考慮更實際方案。財
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日前表示，原址重建涉及業權處理、
清拆及規劃等，需時約9至10年，形容 「不太實際」 。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文） 何嘉駿（圖）

政府擬公布罹難者名單
宏福苑於去年11月26日發生五級大火，至今

造成最少161人死亡。消息指警方初步計劃公布死
者名單，但前設是須獲死者家屬同意，會逐一詢問。

事故發生後，政府迅速為受災居民安排應急住
宿，逾4400名居民分別入住酒店、青年宿舍／營
舍、過渡性房屋、香港房屋協會項目或屯門寶田中
轉房屋等。不過，如何長遠安置受災居民，成為社
會關注焦點，政府於上周五（9日）透過社會福利署
「一戶一社工」 機制，陸續聯絡受災業主，以問卷
方式收集其對長遠安置安排的初步意願，目標於本
月中下旬取得業主回應並進行分析，以協助制定和
落實具體方案。

宏福苑大火燒逾43小時，大廈所有的屋宇裝備
嚴重受損，修復幾乎不可行，居民若想回到原家
園，或只有重建選項。資深電機及屋宇裝備工程師
何永業表示，長時間高溫焚燒，會令大廈石屎鋼筋
強度下降，對樓宇結構安全構成隱憂。而且，大廈
的機電系統，包括升降機、電力供應系統、消防及
供水系統等設備，受影響程度很深。他認為若對宏
福苑進行修復工程，極之困難，不符合成本效益。

政府向受災業主發出的問卷，列出多個選項，
包括由政府動用公帑購買業權後、業主可選擇購買
全新居屋、綠置居或私樓；業主透過 「樓換樓」 方
式，直接與政府 「以物易物」 換取一間價格相若的
新居屋或綠置居。就可購買物業的選擇，在原區安
置地點方面，原址重建耗時最長，預計2035年或之
後入伙，另兩個選址包括頌雅路西、廣福公園，分
別預計最快2029年、2033年入伙。如果業主希望
今年內有新居入伙，可選擇九龍灣綠置居盛緻苑。
若願意跨區安置， 「居屋2025」 五個新屋苑預計分
別於明年及後年入伙。

對於 「哪個安置方案更佳」 ，居民意見相當分
散。 「盡快上樓」 、 「希望原區」 、 「唔想再返原
址」 ，或者 「原址重建」 的兼而有之。早前有居民
聯署希望原址重建，但同時有居民在網上發文，認
為遷回宏福苑現址容易觸景傷情，無法走出傷痛，
有居民說， 「我同家人都商量過，都係唔想原址重
建，始終大火燒死咁多人，唔多唔少心裏面都唔舒
服，原址重建又唔知等幾耐，不如快啲喺附近重建
仲快啦，咁我哋先可以快啲重建家園。」

頌雅路西選址 周邊配套成熟

不少網民發文指，原址重建需時約10年，反觀
其他方案有優勝之處，能更快落實，真正惠及居
民，符合政府和大眾的願望。有網民表示， 「原區
覓地重建需時僅約三至四年，頌雅路西最快可2029
入伙，足足快6年！這裏配套成熟，有車搭有嘢
買。對於想盡快安居樂業的街坊來說，邊個方案先
係真正幫到手，顯而易見。」

有網民指出，美國於911事件後，因為安全和
市民心理創傷，亦不敢在世貿中心原址重建，強調
「原址重建」 非現時最佳選擇。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日前表示，原址重建不切
實際，因為需先處理業權，根據外國經驗，可能單
是法律事務就需好幾年，連同清拆七座樓宇及規劃
等工作，預計需約9至10年。政府粗略計算，收購
業權涉及動用約60億元，而宏福苑基金扣除各項援
助，剩約20多億元，換言之收購業權需動用公帑。
他亦強調，宏福苑原址不會興建住宅，考慮用於興
建社區設施。

前土木工程處處長、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
曾認為原址重建成本效益較高，他昨日在一個電台
節目表示，採取 「易地重建」 方案比較可行。他稱
早前提出原址重建，是假設可用 「原址原圖則」 重

建，以節省地基打樁時間，但其後考慮到宏福苑樓
齡超過40年，圖則已不符合現行消防標準，似乎不
太適合；若按現今法規標準重新設計圖則，由於樓
宇擺動及重量分布可能改變，原有地基無法重用，
需重新打樁，建築成本與施工時間都不會減少。

卜國明稱，若能尋得合適的已規劃用地，進行
易地重建，可省去拆卸步驟，直接展開打樁及建造
工程，需時大幅縮短，可能是最快且合適的方案。
他指頌雅路西項目距離宏福苑兩、三公里，用地廣
闊，有足夠位置進行組裝合成建築法（MiC）工
序，相信可加快興建進度。對於在原址興建紀念公
園，他認為香港土地資源珍貴，加上附近已有廣福
公園，所以較適合興建其他社區設施。

「重建時間成本高兼變數多，屬較不可取的選
項」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林家輝表示，政府就
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仍需時進行調查，保險方面
亦要自己調查，相信一年內未必完成，再加上日後
釐清業權問題後，在拆樓、建新樓等眾多環節，可
能起碼耗時近10年。他認為 「樓換樓」 方案最實
際，可有效避免估值爭議，政府現提出的可供交
換地點，雖未必全在原區，但屬最快可入伙的選
項。

宏福苑居民：原址重建恐有心理陰影
專家認同盡快上樓方案更實際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巫鍵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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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認為，宏福苑原址重建成本高、時間長，建議居民
優先考慮 「樓換樓」 或原區重建等更實際方案。

新聞綜述 宏福苑長遠安置各方觀點
資深電機及屋宇裝
備工程師 何永業：
宏福苑修復極之困
難，不合乎成本效
益。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
林家輝：
重建時間成本高兼變數
多，屬較不可取的選項，
「樓換樓」 最實際。

立法會工程界別
議員 卜國明：
原區安置時間成本
最低，大埔頌雅路
西方案最可取。

「樓換樓」 比較合
適，只要新單位的位
置交通便捷就好。

不想原址重建，有心理陰
影，擔心原址重建等太
久，希望在同區安置。

希望原址重建，想在
熟悉環境延續原有生
活方式和社區情誼。

美國於911事件後因為安全
和市民心理創傷亦不敢在世
貿中心原址重建，宏福苑原
址重建非現時最佳選擇。

有好多方案可行，例
如選原區其他地方重
建需時僅三至四年，
能更快安置居民。

由政府收集業
權，業主得到購
買金後可靈活調
動，值得支持。

專
業
人
士

網
民

資
料
來
源
：
大
公
報
記
者
整
理

􀤜􀤜􀤜􀤜􀤜􀤜􀤜􀤜􀤜􀤜􀤜􀤜􀤜􀤜􀤜􀤜􀤜􀤜􀤜􀤜􀤜􀤜􀤜􀤜􀤜􀤜􀤜􀤜􀤜􀤜􀤜􀤜􀤜􀤜􀤜􀤜􀤜􀤜􀤜􀤜􀤜􀤜􀤜􀤜􀤜􀤜􀤜􀤜􀤜􀤜􀤜􀤜􀤜􀤜􀤜􀤜􀤜􀤜􀤜􀤜􀤜􀤜􀤜􀤜􀤜􀤜􀤜

【大公報訊】記者卓彤報道：大埔宏
福苑大火令外界關注業主立案法團是否有能
力應對圍標問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
美娟接受電視台專訪表示，很快會就《建築
物管理條例》交代第二階段修訂方向，並指
條例有不清晰地方。

麥美娟表示，除了針對現時大家關心
的委任代表文書，即授權書問題外，還有法
團開會會議程序，主席決定舉行會議程序如
何，還有主管當局一些權力等，例如可索閱
文件。看了文件又如何呢？但其實還牽涉各
樣不同法例，可能其他（政策）局都需要
有，這個就是政務司司長的工作組正研究
中。

她指出，現時可透過在區議會設立的
大廈管理小組，邀請其他政府部門及專業團
體，向法團就招標等提供更多意見。

麥美娟：合安介入無損業主決定權
對於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委會被政府

入稟解散，由華懋旗下合安管理公司接管，
日前獲土地審裁處批准。麥美娟表示，首要
到土地註冊處註冊，並按相關條例盡快跟上
一任物管公司等交接。

她表示，法團管委會有責任交接時將
手上文件交予下一手，希望短期內取回這些
資料後，合安完成檢視、釐清這些資料，釐
清責任後，它可以有更多消息告知宏福苑業

主。業主可以更充分掌握法團運作如何、盈
餘如何、有什麼法律文件、合約要處理。

麥美娟重申，基於法團要處理的事務
太複雜，才有專業介入。凡動用法團資金、
處理合約等，都要經業主大會表決，絕不會
剝奪業主權利。

至於接管多久，有無退場時間？麥美
娟表示，作為一個業主私產，屋苑管理工作
最終必由業主決定，但如果很急，我們處理
完就離場，屆時業主可能面對更複雜問題，
要交管理費，聘請物業管理公司，這個肯定
不會是一個很實際幫到業主的做法。（如
果）業主再接手都處理到，業主當然在法律
上，可以向土地審裁處提交申請。

【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
道：元朗錦綉花園食水流失問題
多年未改善，管理公司曾提出近
5億元的水管維修工程方案，引起
部分居民不滿，最終集資計劃沒
有推行。水務署成立專家小組，
就事件提供第三方專業意見。

水務署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
表示，為釋除居民的疑慮，讓食
水流失問題盡快得以妥善解決，
水務署已委託三名熟悉水務工程
的專業人士和學者，成立獨立專
家小組。在檢視現場環境、實地
收集數據等後，分析水管狀況，

並提供第三方的專業意見，希望
協助居民為喉管復修工程，作出
有效部署。

水務署並解釋，當年在建造
錦綉花園時，為了達至供水給屋
苑的目的，水務監督在屋苑出入
口及屋苑內鄰近出入口一帶的道
路下鋪設供水喉管，上述供水喉
管只佔屋苑公用供水系統的小部
分，上述小部分道路至今仍屬私
人土地，沒有移交給政府。現時
錦綉花園內的供水喉管為內部供
水系統，其公用部分由用戶或註
冊代理人等負責保管與保養。

專家組檢視錦綉花園食水管漏水《建築物條例》第二階段修訂方向將公布

居
民

宏
福
苑

事雖難，做則必成以最大公約數推進宏福苑安置方案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特區政

府全力推進各項社會高度關切的
工作。先是就宏福苑安置問題提
出多個方案，並尋求居民共識；
進而針對火災暴露的工程圍標等
問題，加快《建築物管理條例》
的修訂。各界看到，特區政府遇
到問題沒有繞路走、碰到困難沒
有迴避，展現了擔當作為精神。

香港發展千頭萬緒，既有長
遠的基礎性工作要推進，更有與
民生密切相關的問題急待解決。
而火災善後工作做得好不好，涉
及的不只是當區居民的利益，更
關乎香港整體競爭力，例如各項
建築安全及監管制度能否得到完
善、市民信心能否提升等等。

要處理好這一系列工作，不
僅僅需要時間，更要有決心和智
慧。在這方面，特區管治隊伍並
沒有 「取巧」 ，而是以高度負責
的態度，實實在在，一個一個去
推動解決。

以各界關注的宏福苑居民安
置方案為例，在徵求意見階段就
遇到不少難題。眾多家庭的情況
和財務狀況各有不同，需求各

異，安置需要綜合考慮所需時間
和公帑支出，還要排除各種干擾
和雜音，最終方案既要提供多元
化選擇，又要找到最大公約數。
不僅如此，又要處理好法團管委
會的解散和任命，工作絕不輕
鬆。

另外針對大廈管理和維修工
程中存在的圍標問題，早前廉署
及警方已迅速採取行動、深入調
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已表明，
相關修例工作在加速推進。近期
全港十八區區議會均成立 「大廈
管理工作小組」 ，以凝聚政府部
門、專業團體等各方力量，向法
團就招標等提供更多建議，推動
「老大難」 問題解決。

放眼去看，在複雜國際形勢
下，如何加快落實各項發展藍
圖，如何更好對接國家 「十五
五」 規劃，如何提升各方面競爭
力等等，樁樁件件都不容易。但
正所謂 「事雖難，做則必成」 ，
只要以 「事不避難」 的決心和主
動作為精神，有行政立法高效配
合，有全港市民同心協力，香港
一定能不斷開創新的發展局面。

特區政府全力推進宏福苑安置工
作，上周末開始向宏福苑居民徵求長遠
安置方案的意見，提供包括收購業權、
「樓換樓」 、原區新建等選項。宏福苑

居民眾多，有不同意見不足為奇，但應
以最大公約數為依歸。從各方了解情況
而言，盡快得到妥當安置是大多數居民
意見，而 「原址重建」 耗時長達10
年、涉及問題太多，並非務實有效方
案。當然，具體建議仍然有優化空間，
相信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居民密切溝通，
積極推進安置工作。

讓受災居民早日得到妥當安置，是
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高度共識。而出
於收集意見的目的，為居民提供更多可
能的選項，是必要的。但同時也需要向
居民解釋清楚不同方案的利弊，交代所
需時間及相關程序等。而根據宏福苑實
際情況，原址重建並非好的方案。

首先，原址重建要先收購業權，而
處理產權確認、代表委任、重建程序及
表決門檻等相關法律事務，或需時數
年；其次，香港人口密集，不宜採取爆
破拆除，清拆7幢樓宇需要約一年半，
新樓規劃及建造還需要4至5年。即便特
區政府特事特辦，但必要的程序也是不
能省的，否則又可能帶來新的問題隱

患。這樣估算下來，整個重建過程需要
9至10年，即最快2035年才能完成。

一個可參照的國外案例是，2017年
導致72人死亡的英國倫敦格倫費爾大樓
火災，事後的調查和善後安排耗時數
年，至今仍未結束。最終調查報告去年
2月公布，大樓拆除工程於去年9月啟

動，預計需要兩年完成。相關刑事調查
和民事索賠仍在進行。

如此漫長的過程，不要說宏福苑居
民和社會各界等不起，10年以後的樓
市是什麼狀況，其間受影響居民住房如
何補貼，都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而且
時間拖得越久，可能產生的糾紛就越
多，需要花費的公帑也越多，對相關持
份者而言，都是難以承受的負擔。

更何況，宏福苑原址是火災慘劇的
發生地，不少居民的心理創傷不是短時
間就能修復，不少居民不願返回傷心
地，這樣的心理需求也應充分考慮。原
址重建後的樓盤，物業估值、按揭保
險、市場流通都會受到影響，也直接關
係受災居民的切身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一度提出 「原址重
建」 的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土木工程署
前署長卜國明也認為， 「易地重建」 更
為可行。他表示自己早前提出原址重建

可節省時間的說法，是基於 「原址原圖
則」 的設想。但考慮到宏福苑逾四十年
的樓齡，原圖則已不符合現行建築要求
和消防標準，也無法使用原地基，而
「易地重建」 可省去拆卸步驟，時間將

大為縮短。作為資深工程專家，卜國明
議員的意見，值得傾聽和採納。

綜合以上因素，堅持要求原址重建
的究竟佔多大比例、所謂聯署請願是否
存在 「少數人聲大」 的輿論偏誤，需要
在廣泛收集意見後綜合研判。另外，在
政府收集意見的同時，網絡上出現了
「宏福苑原址土地將被撥給發展商建豪

宅出售」 的說法。對此財政司副司長黃
偉綸日前指出，宏福苑原址拆卸後不會
再建住宅，只會做社區設施，強調 「不
會有任何人可在該幅土地上賺錢」 ，這
是對不實傳言的及時澄清。

加快落實安置工作，是目前宏福苑
居民、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高度共
識，區別只在於如何讓方案更好地切合
居民訴求。各界相信，在聽取居民的詳
細意見後，特區政府會以大多數居民的
意見為依歸，實事求是地細化、優化具
體建議，拿出一個最大限度符合各方利
益的安置方案，讓宏福苑居民安心放
心、盡快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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